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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府规〔2025〕2 号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延长《关于加强中小学
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》

有效期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经评估，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

的实施方案》（宝府规〔2020〕3 号）需继续实施，有效期延长

至 2029 年 3 月 31 日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5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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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，区各集团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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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6月 16日印发


